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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先生：  
 

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  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跟進事項  

 
 

 謝謝你於一月十五日來信。在一月四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，有議員建議房屋署就彩虹邨及模範邨的改善和維修工程作出

環境影響評估，我們的回覆如下。 

 

   彩虹邨和模範邨進行的改善和維修工程的規模甚小，並非

根據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工程。然而，房屋

署進行屋邨改善和維修工程時，一向致力符合環保的原則，並確保承

辦商遵守相關的規定。事實上，我們多年來不斷致力減少維修和改善

工程對居民居住環境造成的影響，如在去年起規定工人配備工業用吸

塵機，在工程進行時把塵土即時吸走，以布帳圍封工程範圍，並於工

程完成後妥善清理有關單位。同時，我們亦會於施工前向租戶詳細講

解工程可能造成的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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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我們一直透過不同途徑，收集彩虹邨和模範邨的租戶對邨

内改善和維修工程的意見。我們稍後會向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，闡述

諮詢租戶所得的意見，以及房屋署在施工期間爲減少工程對租戶的影

響而採取的措施。 

 
 

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
 （丘卓恒              代行）  

 

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三日  

 

 


